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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东炬申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调整部分募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及新增募投项目 

的核查意见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广东

炬申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炬申股份”或“公司”）的持续督导保荐机

构，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对炬申股份调整部分募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及新增募

投项目的事项进行了核查，核查意见如下： 

一、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概述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广东炬申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117 号）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A股）3,224.20 万股，本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发行价格为 15.09 元/股，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8,653.18 万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5,347.21 万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43,305.97 万元。

该募集资金已于 2021 年 4 月 23 日全部到账，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天健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进行了验证，并由其于 2021 年 4 月 23 日出具了天健验

字〔2021〕7-33 号《验资报告》。 

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并与专户银行、保荐机构签订了《募集资

金三方监管协议》。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存放、使用和管

理募集资金，并履行了相关义务。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以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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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 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1 炬申准东陆路港项目 29,987.31 22,390.16 

2 钦州临港物流园项目 13,007.70 9,712.26 

3 供应链管理信息化升级建设项目 4,871.18 3,637.09 

4 补充流动资金 10,133.82 7,566.46 

合计 58,000.00 43,305.97 

（三）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总投资额 
募集资金投

入金额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已投入

金额 

尚未使用的募

集资金余额 

1 炬申准东陆路港项目 29,987.31 22,390.16 14,012.92 8,377.24 

2 钦州临港物流园项目 13,007.70 9,712.26 5,733.09 已结项 

3 
供应链管理信息化升

级建设项目 
4,871.18 3,637.09 262.33 3,374.76 

4 补充流动资金 10,133.82 7,566.46 7,566.46 0 

合计 58,000.00 43,305.97 27,574.80 11,751.99 

注：“钦州临港物流园项目”已结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 2022年 12月 20日于《中国证券

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

的《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结项之日起至

2023年 6月 30日期间投入金额人民币 142.02万元系支付的工程尾款。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13,111.6 万

元（包括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其中有人民币 10,111.6 万

元存放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另外有人民币 3,000 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2023 年 7 月 7 日已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四）拟调整募集资金项目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炬申准东陆路港项目”实施主体为全资子

公司新疆陆路联运有限公司。该项目原计划募集资金投入金额为人民币

22,390.16 万元，原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为 2022 年 12 月 31 日，经公司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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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延期至 2023 年 10 月 31 日。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该项目募集资金已投入金额人民币 14,012.92 万元，剩余未使用募集资金人

民币 8,377.24 万元。 

综合考虑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进度、实际建设情况以及公司战略发展规

划等因素，为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拟调整原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拟调减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炬申准东陆路港项目”的募集资金

投入金额，调减募集资金计划用于新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炬申大宗商品物流仓

储中心项目”的建设。 

本次调整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募集资金投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调整前募集资金

投入金额 
调整金额 

调整后募集资金

投入金额 

1 炬申准东陆路港项目 22,390.16 -7,000.00 15,390.16 

2 钦州临港物流园项目 9,712.26 0 9,712.26 

3 
供应链管理信息化升

级建设项目 
3,637.09 0 3,637.09 

4 
炬申大宗商品物流仓

储中心项目 
0 7,000.00 7,000.00 

5 补充流动资金 7,566.46 0 7,566.46 

合计 43,305.97 0 43,305.97 

“炬申大宗商品物流仓储中心项目”总投资额为人民币 27,000 万元。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该项目已投入自有资金合计人民币 5775.7 万元（包括项目前

期投入资金人民币 414.55 万元以及土地购置费人民币 5361.15 万元）。本次拟投

入募集资金金额为人民币 7,000 万元，投资总额与拟投入募集资金之间的差额，

公司将继续以自有资金投入。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调整后，将进一步提升资金

使用效率，进一步扩增公司仓储规模。 

二、新增募投项目的原因 

“炬申准东陆路港项目”在实施过程中，科学审慎地使用募集资金，通过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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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优化建设、购置方案及控制成本，有效地降低了项目投资成本。为提高募集资

金使用效率，进一步扩增公司仓储规模和市场竞争力，公司拟调整部分上述节约

的募集资金人民币 7,000 万元用于新项目“炬申大宗商品物流仓储中心项目”。  

三、新增募投项目的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炬申大宗商品物流仓储中心项目。 

2、项目（法人）单位：广西钦州保税港区炬申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3、项目选址：钦州港片区。 

4、项目总投资、建设规模及内容 

（1）项目总投资额：人民币 27,000 万元，其中使用募集资金投资人民币 7,000

万元，其余使用自有资金补足。 

（2）项目建设内容与规模：项目使用土地约 161 亩，主要建设标准化室内

仓库、露天仓储区、办公楼及其他仓储物流配套设施。 

（3）主要业务：主要提供物流相关的各项综合服务，包括仓储服务、运输

与配送服务、物流信息服务等业务。 

5、项目建设计划：项目建设期为 36 个月（一期 12 个月、二期 24 个月）。 

6、项目备案和批准情况 

炬申大宗商品物流仓储中心项目已完成企业投资项目备案（项目代码：2206-

450704-04-01-538643）。 

（二）项目的必要性分析 

广西具有良好的铝产业基础，地理位置优越，铝土矿资源富集，进出口业务

量大，是铝产业链也是本地及周边云南、贵州等省份高速发展的铝冶炼产业上原

材料和成品物流的重要集散地。紧邻东南亚市场，海陆交通便利，作为“一带一

路”战略中海上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衔接门户，广西的区位优势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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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铝产业向纵深化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广西的矿物、有色金属等大宗商品产量

丰富、产能集中，同时铝应用市场正迎来新的爆发期，应用范围也从传统建筑用

材向轨道交通业、航天航空装备、机械设备制造业和耐用消费品业等多元化应用

领域延伸。此外，广西汽车产业的逐步崛起也为广西铝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广阔

的市场空间，铝在汽车领域的应用将日趋广泛。因此，应用领域的拓宽也从一定

程度上增加了市场对相关铝产品的使用需求，这也将带动相关铝产品的运输及仓

储需求。 

钦州市位于广西南部沿海，背靠大西南，东邻粤港澳，面向东南亚。同时，

钦州市是“一带一路”南向通道陆海节点城市，是北部湾城市群的重要城市，拥

有深水海港亦是国家保税港的钦州港，区位优势明显。钦州市还处于南宁、北海、

钦州、防城港一小时经济圈的中心位置，具有优越的区位优势和地缘优势。钦州

是大西南最便捷的出海通道，是广西“一带一路”建设的前沿阵地，是带动广西

乃至西南地区的全方位对外开放和经济全面发展的龙头，是中国与东南亚地区乃

至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的重要桥梁。《广西数字经济发展规划（2018—2025 年）》

中明确以广西数字经济“三区”布局为指导，立足各市产业基础，明确各市数字

经济发展方向和布局重点，推动广西数字经济发展实现多点突破。具体要求钦州

以中马钦州产业园、钦州高新区为龙头，打造面向东盟的国际港口智慧物流中心，

支撑“一带一路”有机衔接重要门户港建设。 

目前“钦州临港物流园项目”业务已达到饱和状态，而广西地区基于地理位

置优势、区位优势带来的业务市场还在增长中，因此公司新增募投项目“炬申大

宗商品物流仓储中心项目”有利于进一步优化公司的产能布局，扩大广西地区物

流仓储规模，增强对广西地区的服务能力，促进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提升公司持

续经营能力和盈利能力，对公司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三）项目的可行性分析 

1、国家和地区倡导依托港口等关键节点建设物流园区，新建项目在政策鼓

励范围内，受到政策支持 

炬申大宗商品物流仓储中心项目选址临近港口，可为有色金属货物提供运输

配送、仓储、包装、装卸搬运等物流服务，能够降低有色金属物流业成本，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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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运行效率，可解决客户对货物集散处理及仓储需求，并协助客户远程完成交

易中过户及货物交付，在建设和运行上属于相关政策鼓励范围内。 

2、公司专注有色金属物流行业积累了丰富经验 

公司对有色金属产业布局及交易有着深刻认知，熟悉有色金属物流的特点，

积累了较为丰富的行业经验。 

公司对有色金属物流及物流园区运作的丰富经验和认知，将为“炬申大宗商

品物流仓储中心项目”的建设提供更多借鉴，支持新的物流仓储中心在业务规划、

功能布局及管理配套上更加成熟和先进，能够支持新建设的物流仓储中心快速进

入正常运营轨道。 

3、公司建立了完善的营销网络，并拥有一批稳定的客户资源，为项目发展

提供了保障 

公司长期专注于有色金属产业链物流，业务覆盖华南、华东、西南、西北、

华中、华北、东北等区域，多年来的经营为公司沉淀了一批优质的客户资源和市

场基础资源，随着业务的拓展和客户关系的深入，双方的信任不断增加，客户逐

渐从零星的物流托付到成为主办合作物流单位，公司所占客户业务份额也在逐步

提升。随着业务网络的完善及客户资源的积累将有效带动项目业务的迅速发展，

为项目的业务发展和快速融入市场提供保障。 

（四）本次项目的主要风险及控制措施 

1、投资风险 

新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可能会受到产业政策变化、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的影响，

可能会使项目的建设进度、实际效益与公司的预测出现差异。 

针对上述风险，公司将加强政策研究能力，持续跟踪掌握国家有关产业政策

和其他政策信息，适时相应调整公司发展方向；实时关注市场环境的变化，在实

施过程中合理调整项目建设的具体情况。 

2、市场风险 

有色金属行业系公司专注服务的领域，为公司的下游行业。一方面，其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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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经济其他部门具有紧密关联，若经济领域发生下行，产业链将进行快速传导。

另一方面，有色金属行业可能受自身产业政策、供需关系影响，出现行业下行趋

势。 

针对上述风险，一是公司将强化经营管理，推进公司的物流现代化建设，推

进公司精细化、高质量发展，提高运营效率，降低运营成本。二是横向“紧贴铜

铝铅锌有色金属产业链协同发展”，纵向深化区域布局，进一步在华东、华南等

地区建立有色金属产业链物流园区，以深度挖掘当地的市场资源，不断提高市场

占有率，随着区域布局的逐步完善以及业务品类的深度拓展，公司持续盈利能力

将不断提升。 

（五）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根据预测的项目营业收入实现情况、发生的成本费用情况，以及对项目毛利

率水平的预测，进行项目成本费用及利润的推算分析，预计本项目总投资的财务

内部收益率（税后）为 13.30%，项目静态投资回收期（税后，含建设期）为 7.83

年。从项目财务指标分析，该项目具有良好经济效益。 

四、本次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拟将部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调整用于投资“炬申大宗商品物流

仓储中心项目”，有利于进一步优化公司的产能布局，扩大广西地区物流仓储规

模，增强对广西地区的服务能力，促进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提升公司持续经营能

力和盈利能力。 

公司本次调整部分募投项目拟投入金额是基于公司实际情况和发展规划做

出的调整，符合公司实际经营发展需要，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不存在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将严格遵守《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加强募集资金使用的内部与外部监

督，确保募集资金使用的合法、有效。 

五、审批程序及相关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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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3 年 7 月 14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及新增募投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调

减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炬申准东陆路港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共人民币

7,000 万元，用于新增募投项目“炬申大宗商品物流仓储中心项目”建设，该项

目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广西钦州保税港区炬申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实施。公司本次调

整部分募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及新增募投项目是结合公司发展战略及募

投项目实施情况做出的审慎决策，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不会对拟调整

募投项目及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于 2023 年 7 月 14 日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及新增募投项目的议案》。经审核，监事会

认为：公司本次调整部分募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及新增募投项目的事项，符合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

关法规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不会影响公司拟调整募投项目的

正常进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有利于提

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符合公司发展规划及实际情况。因此，同意公司本次调整

部分募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及新增募投项目事项并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调整部分募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及新增

募投项目的事项，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

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关法规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履行了相

关审议及决策程序，不会影响公司拟调整募投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符合

公司发展规划及实际情况。因此，同意公司本次调整部分募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

金及新增募投项目事项，并同意将《关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及新

增募投项目的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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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查阅了相关董事会决议、监事会决议、独立董事意见、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及项目备案等资料。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公司本次调整部分募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及新增募投项目业经公司董事

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尚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该变更事项待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后方可实施。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对公司调整部分募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及新增募投项

目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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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炬申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调整部分募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及新增募投项目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保荐代表人： a               b a               b 

 刘愉婷 李东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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